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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15點條文；並自即日起生效

八、本局應審核前點所定申請文件，必要時並得現場會勘。本局同意建置

    熱點者，即依排程進行建置，各該機關應預留熱點之安裝位置及網路

    管線空間，並提供熱點二十四小時穩定電力來源；不同意建置者，本

    局應敘明理由回復各該機關，並得由各該機關依第九點規定辦理。

十五、由本局設置之熱點，除經各機關認屬本府政策、防災、公共安全需

      求或其他特殊情事，函報本局同意免予查核者外，應由本局每季查

      核是否符合下列績效標準：

      （一）每季查核期間，每月累計使用人數不得少於五十人。

      （二）每季查核期間，每月累計使用人次不得少於二百人次。

      （三）每季查核期間，每月累計使用時間不得少於一百小時。


